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《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目录（2025年本）》的通知
 
各市级有关部门，各区发展改革委、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局：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深化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整合共享的决策部署，积极稳妥推进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，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《关于修订印发<全国公共资源交易目录指引>的通知》（发改法规〔2023〕1551号）有关要求，我委会同有关部门对《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目录（2020年本）》进行了修订，形成了《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目录（2025年本）》（以下简称《目录》），经报请市政府批准同意，现予以印发，请按照以下要求认真组织贯彻落实：
一、列入《目录》的公共资源交易项目，应当通过进场交易、数据共享等方式，进入本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体系，涉及国家安全、国家秘密、抢险救灾、公共安全等特殊项目，按有关规定执行。
二、公共资源交易项目按行业归口监管的原则，市、区政府公共资源交易监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，负责推进列入《目录》的公共资源交易项目纳入本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体系，依法加强公共资源交易活动的行业监督管理。
三、公共资源交易坚持电子化发展方向，在促进平台互联互通和信息充分共享的基础上，规范服务事项，推行网上办理，优化平台服务，不断提高公共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。
四、《目录》实行动态管理，市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实际情况适时提出调整意见，报市政府批准后发布实施。
五、本《目录》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原《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目录（2020年本）》同时废止。
特此通知。
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2025年8月1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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